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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执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执行权行使的监督，进一步促进执行工作规范，提高执行工作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结合我省执行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　案件执行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或者向执行当事人告知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第二条　下列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：
     （一）执行费收取依据；
　　（二）执行款专用帐户；
　　（三）法院内部监督执行工作的部门和联系方式；
　　（四）其他需要向社会公开的情况。
第三条　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媒体登载和录入企业、个人信用征信系统等途径，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姓名、未履行标的等信息向社会公布。
第四条　下列情况应当在执行开始时告知执行当事人：
　　（一）执行案件案号；
　　（二）承办人姓名及联系方式；
　　（三）执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；
　　（四）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法律后果；
　　（五）其他需要向执行当事人告知的情况。
第五条　执行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当及时告知执行当事人：
　　（一）对被执行人申报、申请执行人举证、社会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核查情况；
　　（二）查找、控制、处分被执行人财产的情况；
　　（三）委托执行、提级执行、指定执行的事由，现执行法院及联系方式；
　　（四）对执行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。
第六条　告知一般采用书面形式。
　　采用口头形式告知的，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或者记录备案。
第七条　执行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告知的，执行人员应向执行机构主要负责人报告，并记录备案。
第八条　执行当事人可以通过查询“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”网、“信用浙江”网，获取案件执行情况等信息；可以通过执行法院网，了解执行法律法规，向执行法院反映问题、提出建议。
　　除合议庭合议笔录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允许当事人查询。
第九条　申请执行人可以参与财产调查、控制、处分等执行活动，参与执行异议审查的听证活动。
第十条　申请执行人可以对执行行为和执行措施提出建议，执行法院应当作出相应的处理并答复。
第十一条　案件终结执行前，有证据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回避情形的，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更换案件承办人。
第十二条　本规定2009年9月1日起施行。
